
2020/4/10 嘉義縣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law.cyhg.gov.tw/LawContent.aspx?media=print&id=FL027073 1/3

嘉義縣政府主管法規共⽤系統
列印時間：109.04.10 10:39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嘉義縣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必要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實施辦
法

公發布日： 民國 92 年 10 月 30 日

發文字號： 府行法字第0920132906號

法規體系： 教育類

第 1 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就讀嘉義縣 (以下簡稱本縣) 縣立完全中學、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或私立國民中學、國民小學之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幼稚園
得比照辦理。

第 3 條

借用教育輔助器材，其申請程序如下：
一  身心障礙學生因學習之需，得由學校填妥申請表 (如附件一) ，檢附
    有關證明文件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診斷證明書等) ，於每年九月十
    日至九月二十日，向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或特殊教育中心學校提出
    申請。但新發生障礙狀況及外縣市轉學生等情形特殊者，得隨時專案
    提出申請。
二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及特殊教育中心學校於九月三十日前初審完畢，彙
    整所有申請案件送達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 (以下
    簡稱鑑輔會) 。
三  鑑輔會召開審核委員會書面複審，書面資料無法判定時，得派員實地
    訪視評定。
四  經複審會議核准申請後，申請單位應於接獲通知一週內填具借據 (如
    附件二) ，逕向出借單位領用相關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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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審核委員會複審會議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 4 條

借用教育輔助器材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借用單位應善盡保管、維護及安全使用之責任，並於借用期限期滿時
    負責歸還，遺失時應依使用年限折價賠償。
二  相關器材之耗材，電池、紙張、錄音帶等，由借用單位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
三  借用期間超過一學年者，借用單位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一星期內向出
    借單位回報借用器材現況。

第 5 條

借用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將所借用之教育輔助器材返還出借單位：
一  閒置不用或未依正常使用方式使用者。
二  學生已不具借用資格或輟學者。
三  其他原因應收回停止借用者。

第 6 條

借用單位借用特定器材應接受專業人員指導後使用之。

第 7 條

各校應就新生入學名冊內之身心障礙學生宣導本辦法，以期於作業時程內
提出申請。

第 8 條

本縣為服務身心障礙學生，配合學生特殊需求，設置專業團隊，採專職或
外聘方式，提供相關專業服務及學校教師撰寫個別化教學之支持服務。

第 9 條

本縣為服務身心障礙學生、配合學生特殊需求，提供支持服務，其內容如
下：
一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及特殊教育中心學校提供下列特殊教育之諮詢服務
    ：
 (一) 學生就學及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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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法規及疑難問題之諮詢。
 (三) 教學問題之研究及諮詢。
 (四) 教學資源之交換與提供。
 (五) 學生家長親職教育問題。
 (六) 特殊個案之輔導諮詢及追蹤研究。
 (七) 其他有關特殊教育事項之辦理。
二  以專業團隊之方式，提供復健治療、諮詢等相關服務。
三  學校應依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生活需要提供安置場所及設備之改良、
    教育輔助器材之準備及生活協助之計畫等相關支持服務。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